
海事仲裁案例選讀-補充教材 
 

 

 
 授課教師：海安會秘書長 陳彥宏博士

Secretary General：Dr. Solomon CHEN
 

 
 

73 
 
 

執行仲裁裁決的條件 

 
法院執行仲裁裁決應當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必須有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根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

定，國內仲裁裁決和涉外仲裁裁決的執行管轄法院有所不同。如果是國內仲裁

裁決，一方當事人不履行仲裁裁決的，則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向被執行人住所地

或者被執行的財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請執行。具體由哪一級別的人民法院執

行，法律沒有作出明文規定，一般說來應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但各高級人民

法院有特別規定的，應按照各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通知辦理。如果是涉外仲裁

裁決，一方當事人拒絕履行義務時，對方當事人可以向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財

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行。 
 

 必須向人民法院遞交申請執行書和據以執行的法律文書。申請執行書應寫明：

申請執行的事項和理由、被申請執行人拒不履行義務的事實和依據、需要執行

的標的物的名稱、數量及所在地、被申請執行人的經濟狀況和可供執行的財產

狀況。另外，申請執行人還應當提交據以執行的仲裁裁決書以及人民法院認為

必須提交的其他材料。 
 

 申請執行仲裁裁決必須在法律規定的期限內提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

一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執行的期限因申請主體的不同而有所區別：雙方或

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一年；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六個月。上述期

限，從仲裁裁決書規定履行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仲裁裁決書規定分期履行

的，從規定的每次履行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如果無正當理由超過申請執行

期限的，申請人就失去了要求人民法院強制執行的權利。 
 
因此，當仲裁裁決生效後，一方當事人未在裁決書規定的期間內履行義務的，則另一方

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人民法院予以強制執行。當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執行仲裁裁決

後，人民法院應當執行。依法執行有效的仲裁裁決，既是人民法院的權力，也是人民法

院的義務。 
 
 
 
 


